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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助外籍HIV感染者工具：感染者手冊

醫藥需求以外，亦提供其他
問題說明，包含：「HIV確
診通報」說明、健保雲端政
策與就醫告知規定等。

有鑑於我國HIV醫藥費用之給付，有在臺通
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內及其後之區分，分
別由疾病管制署與全民健保給予部分補助。

外籍HIV感染者如何選擇在臺持續HIV醫療
的最適計畫，本手冊提供相關基本介紹。



「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內之醫藥需求」部分，可依您在臺身份條
  件，前往對應的顏色區塊，進行瞭解。

「其他問題」部分，所有外籍HIV感染者皆適用。

外籍HIV感染者
醫療需求

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物
2年之內HIV醫療需求

・ 外國籍配偶
・ 泰緬專案及滯臺藏族人士
・ 於我國醫療過程中感染之外籍
・ 於臺灣地區合法拘留之我國無戶籍國民
・ 其他

外籍愛滋感染者服藥2年
內支持計畫：
・ 無收入
・ 在臺就學學生
・ 每月薪資低於新臺幣
   48,000元

有健保身份

無健保身份

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物
2年後之HIV醫療需求

外籍HIV感染者
其他問題

現有補助
無補助

需感染者自行因應

手冊
地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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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內，現有補助者，包含：
「外籍配偶」、「泰緬專案及滯臺藏族人士」、「於我國醫療過
程中感染之外籍人士」、「經核准申覆在案之我國無戶籍國民」
與「其他」：

法源依據：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

本辦法之「外籍配偶」與「於我國醫療過程中感染之外籍人士」
兩項，皆有包含大陸地區、香港與澳門。

「經核准申覆在案之我國無戶籍國民」，所指為「2015年2月6日
愛滋條例修正生效前、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申覆在案之我國無戶
籍國民」。

「其他」：為「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接受人類免疫缺乏病毒
感染治療及定期檢查、檢驗必要者。」。

本辦法所補助對象，皆需為在臺合法居留者。

本辦法所補助對象，皆發給全國醫療服務卡臨時卡。

本辦法所提供之補助，包含HIV門診及住院診察費等相關醫療費用
、藥品費、定期CD4與HIV病毒量檢驗。詳參第6條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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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醒事項
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3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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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助計畫：在臺外籍愛滋感染者服藥2年內支持計畫

您需為在臺通報的外籍愛滋感染者，且曾領有在臺居留證或健保卡；
並且不符合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感染者治療費用補助辦法」條件者。

本計畫專案之藥品用罄時將會終止。

申請本計畫之在臺工作外籍人士，需提供薪資相關證明。

申請本計畫之在臺就學學生，需提供學生證。

本計畫提供藥品「Biktarvy®」，及提供定期CD4與HIV病毒量檢查。
其餘項目如掛號費丶診察費或其他就醫衍生的費用如其他檢驗項目、
藥事服務費、部分負擔等相關費用，則需由感染者自行負擔，或依我
國相關健保相關規定給付。

參與計畫者，需簽署同意書。官方提供中文、英文、印尼文、泰文
與越南文等版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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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內，現有補助之「無收入」、「在
臺就學學生」與「每月薪資低於新臺幣48,000元」：

提醒事項

https://www.cdc.gov.tw/Category/MPage/IobI3FJ6ir4-Ztk0m0nWP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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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可在臺於就醫醫療院所自
費購買HIV藥物，每個月約
新臺幣12000元至18000元
之間不等（含醫院自費項目
，非健保價），視藥物種類
不同。

第一種建議

請您的親友從母國寄送藥物
來臺。
⚠提醒：藥物可能在海關遭查驗
，強烈建議事先申請我國食品藥
物管理署的「個人自用藥品進口
許可」。相關訊息請見：

第二種建議

中文 英文

印尼文 越南文

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內之醫藥需求，「無補助，需您自行
因應」：

您若不是「外籍配偶」、「泰緬專案及滯臺藏族人士」與「於我國
醫療過程中感染之外籍人士」，亦不符合「在臺外籍愛滋感染者服
藥2年內支持計畫」，而需要由您自行因應在臺通報前2年之醫藥需
求者，以下提供四種建議，可維持您在臺HIV醫藥：
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188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146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213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2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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⚠提醒：藥物可能在海關遭
查驗，強烈建議事先申請我
國食品藥物管理署的「個人

線上藥局購藥。

訊息請見：

您可定期回母國就醫，並攜帶
藥物返臺。
⚠提醒：請攜帶個人診斷證明
，以備入關抽查。另，依我國
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定，每次攜
帶最多6個月使用/12罐藥。

中文 英文

印尼文 越南文

有計畫於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後使用健保負擔HIV醫療者，若選擇使用第二
、第三或第四種建議，但具健保身分，服藥2年後預計使用健保給付，請預作準備。
您必須為：

1.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後，並具有健保身份。
2.在臺灣任一愛滋指定醫院有購買HIV藥物的紀錄（至少1顆藥）。
3.在前述購藥時間後的2年之後，您可以享有健保對HIV的醫療保障，與我國國民

相同。

備註1

第三種建議 第四種建議

自用藥品進口許可」。相關
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188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146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213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2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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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內，定期CD4與HIV病毒量檢查、或因HIV而住院等項
目，健保不會負擔。建議事項請閱讀「說明頁」。

備註2

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內，您的定期CD4與HIV病毒量檢查
，如何因應？

第一種建議：可在愛滋指定醫院或診所自費檢查。

第二種建議：坊間有檢驗所提供檢驗，可上網自行搜尋；各檢驗
所開價不一，以及，有些可提供匿名檢查。

⚠提醒1：
CD4一次檢驗自費約新臺幣1000元至2000元不等，
HIV病毒量一次檢驗自費約新臺幣4000元至9000元不
等。價格僅供參考，實際依各醫院為準。

⚠提醒2：
醫院執行HIV確診檢驗（含病毒量檢驗、免疫層析法
ICT）為陽性，依我國傳染病防治法規規定，醫療院所
會在24小時內通報衛生主管機關，但會做好個人隱私
保護。

⚠提醒2：
緊急臨時需求，請聯繫民間團體

備註2說明頁



8

需有在臺合法居留與健保身份

可於任一愛滋指定醫院或
診所就診。

1 2

3

健保提供之HIV補助項目( 可有HIV
藥物、定期CD4與HIV病毒
量等檢驗補助 ），與我國國民相同。

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後，可使用健保負擔HIV醫療的
外籍感染者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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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於在臺於就醫醫療院所自
費購買HIV藥物，每個月約
新臺幣12000元至18000元
之間不等（含醫院自費項目
，非健保價），視藥物種類
不同。

請您的親友從母國寄送藥物
來臺。
⚠藥物可能在海關遭查驗，強烈
建議事先申請我國食品藥物管理
署的「個人自用藥品進口許可」
。相關訊息請見：

中文 英文

印尼文 越南文

第一種建議 第二種建議

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滿2年，無健保身份之外籍感染者：

針對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滿2年，無健保身份之外籍感染者，
如何因應在臺HIV醫藥問題，以下提供四種建議供選擇：
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188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146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213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2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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⚠提醒：藥物可能在海關遭
查驗，強烈建議事先申請我
國食品藥物管理署的「個人
自用藥品進口許可」。相關
訊息請見：

您可定期回母國就醫，並攜帶
藥物返臺。
⚠提醒：請攜帶個人診斷證明
，以備入關抽查。另，依我國
食品藥物管理署規定，每次攜
帶最多6個月使用/12罐藥。中文 英文

印尼文 越南文

第三種建議 第四種建議

線上藥局購藥。
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188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146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213
https://praatw.org/publications/220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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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後，無健保身份之外籍感染者定期CD4與HIV病毒量檢
查如何因應，請見「說明頁」。

在臺通報後，且開始服藥2年後，無健保身份之外籍感染者，定期
CD4與HIV病毒量檢查，如何因應？

第一種建議：可在愛滋指定醫院自費檢查。

第二種建議：坊間有檢驗所提供檢驗，可上網自行搜尋；各檢驗
所開價不一，以及，有些可提供匿名檢查。

⚠提醒：
CD4一次檢驗自費約新臺幣1000元至2000元不等，
HIV病毒量一次檢驗自費約新臺幣4000元至9000元不
等。價格僅供參考，實際依各醫院為準。

⚠提醒：
緊急臨時需求，請聯繫民間團體

說明頁



您的公司或學校，會知道您有感染愛滋嗎？Q :

不會。A :

公衛機關會前往您的居住、工作或就學處嗎？Q :

不會。A1 :
您居住地所在的公衛機關，若需要與您聯繫，會直接致電給您本人
。也因此，建議您在篩檢通報時，留下可供聯繫到本人的方式。

A2 :

公共衛生人員一般會跟您討論以下事宜：

・ 會確認您是否已就醫，或協助找到適合的醫院就醫。

・ 會告知臺灣相關的規定，並了解您能持續接受治療的管道，或轉
介您到可協助的單位。

・ 會針對防疫的考量詢問您一些有關感染源及是否有接觸者等相關
問題，包括可能的感染時間及場所、有性接觸的個人等。

・ 公共衛生人員對您的病情及隱私有保密的責任，建議您可以直接
和公衛人員討論有關就醫及追蹤接觸者相關的事宜，若對臺灣的

  各項規定有任何疑問，亦可直接詢問公衛人員。當臺灣政府有其
  他的補助或防疫政策時，公衛人員也會隨時跟您做聯繫。

A3 :

12

「通報」給疾病管制署，對感染者有什麼影響嗎？
？



臺灣健保醫事特約機構會將病人用藥紀錄上傳至中央健康保險署建
置健保醫療資訊雲端查詢系統，其目的為減少重複用藥或藥物交互
作用造成的健康風險與醫療浪費，但醫療院所亦有可能透過用藥紀
錄知悉病人之感染者身分。

參閱：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」第14條：主管
機關、醫事機構、醫事人員及其他因業務知悉感染者之姓名及病歷等有關資
料者，除依法律規定或基於防治需要者外，對於該項資料，不得洩漏。

依法，醫事人員知悉病人醫療病歷紀錄（含HIV），必須保密。

？
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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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04


臺灣法律要求愛滋感染者就醫時，必須告知醫療人員，自身為愛滋
感染者；但在隱私不受保障的情況下，可以不受限制。

參閱：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」第12條第1項
：感染者有提供其感染源或接觸者之義務；就醫時，應向醫事人員告知其已
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。但處於緊急情況或身處隱私未受保障之環境者，不
在此限。

參閱：「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及感染者權益保障條例」第12條第3項
：感染者提供其感染事實後，醫事機構及醫事人員不得拒絕提供服務。

並且，醫療人員在知悉病人的感染事實之後，不能拒絕提供醫療服
務，或給予差別對待。若有遇到此類情況，請您告知衛生局或請致
電1922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免付費傳染病諮詢專線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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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04
https://law.moj.gov.tw/LawClass/LawAll.aspx?pcode=L005000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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